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
（原為：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職員工聯誼活動實施要點）
中華民國96年6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

102年12月2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修正名稱及第3、5、8點條文

102年12月11日國苑中人字第1020004948號函核定自103年1月1日生效
   112年12月4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修正第3條第2項自113年1月1日生效

一、目的：為激勵教職員工士氣，提倡正當休閑活動，增進身心健康，期提高工作效率。

二、依據：

    (一)行政院頒訂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。

    (二)94學年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：「文康活動辦理方式」討論通過。

三、辦理方式：本校採雙軌併行方式辦理。

    (一)由教師會會同人事單位或由人事單位視需要召集「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推動小組」共同籌畫辦理文康活動。

    (二)由同仁分批次自組團隊參加，人數以5人以上為原則，發起人員應通報各單位自由報名參加，並須提出「活動實施計畫（如附件一）」並附參加人員名冊（如附件二），於活動前經校長核准後，方可申請補助。

四、參加人員：本校全體教職員工（含臨時約僱人員）參加為原則，得視活動性質邀請退休員工或眷屬自費參加。

五、辦理時間：

 (一) 文康活動辦理時間，以利用休閒及例假日為原則；在不影響機關業務正常運作下，得利用辦公時間舉辦。利用辦公時間舉辦之文康活動，參加人員除代表機關參加藝文、體能競賽活動外，均不得以公假登記。
    (二)於年度11月30日前辦理完畢。

六、經費補助：在年度內相關業務經費項下勻支，每年每人補助一次為限，以800元（按實際參加人員核實報銷）預算範圍內開支。

七、經費報銷：於活動辦理完畢後2週內檢附以下相關憑證完成報銷手續：

    (一)活動實施計畫。

 (二)參加員工名冊。

 (三)收據或發票。

    (四)活動剪影相片3至5張。

八、附則：

 (一)文康活動推動小組：由本校各處室推選1人組成，負責籌劃辦理文康活動。

 (二)全體同仁於活動實施時務請踴躍參與，並遵守活動期間各項約定與要求注意事項。

    (三)舉辦文康活動應特別注意安全問題，凡須租借交通工具時，應簽訂安全契約，並辦理參加人員之平安保險。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送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